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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

强股份”、“发行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经查阅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调

整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及决议（以

下简称“本次调整”、“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现就公司本次发行方案调整事

宜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关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1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法规、监管要求以及股东

大会的授权，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本

次发行方案进行了调整，具体履行的内部程序及股东大会授权情况如下： 

（一）董事会通过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有关的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与控股股东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方案

调整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认为调

整后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创业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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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的

独立意见，以及《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

稿）》等进行了公告。 

（二）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方案调整有关事宜的授权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调整本次发行方案所涉及事项均在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之内。 

二、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公司 2021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前：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股份拟以现金方式认购秀强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发行数量的 25.02%，即按照本次发行前珠海港股份持有秀强股份的股份比例

进行同比例认购，最终认购股票数量及金额根据实际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确

定。……。” 

调整后：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股份拟以现金方式认购秀强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认购金额不低于 8,340.87 万元（含本数），认购金额不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

额上限的 25.02%（含本数），即不超过 23,118.48 万元（含本数），最终认购股

票数量根据实际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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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调整发行方案为进一步明确控股股东珠海港的认购金额，公司对本

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中应该视为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2、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

议案均属于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公司董事会的

决议程序和表决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履行了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影响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四、结论意见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调整不构成本次发行方案的重大变化；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已经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属于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授权范围，决策内

容及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不影响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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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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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1 日 

 


